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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ST鹏博 证券代码：600804
债券简称：18鹏博债 债券代码：143606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金田路 2026 号能源大厦南塔楼 10-19 层）

签署时间：2024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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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年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 2018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等相关规定以及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博士”、“发行

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长城证券所作的承

诺或声明。

下一步，长城证券将按照相关规定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

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

《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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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

2、债券代码及简称：本期债券简称为 “18鹏博债”，债券代码为 “143606”。

3、核准文件： 2018年 3月 12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425号”

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在中国境内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6亿元（含 16亿元）的公司债券。

4、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10亿元。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元，发行价格为 100元。

6、票面利率：根据《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3年兑付安排公告》，本期债券在 2023年 4月 25日

至 2024年 4月 24日期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8.00%（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

计息，不计复利）。根据《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4年兑付安排公告》，本期债券在原到期兑付日 2024

年 4月 25日后再次展期半年，展期至 2024年 10月 25日。展期期间的票面利率，

将以持有人持有的“18鹏博债”的剩余面值为计算依据，按 8.00%/年的利率计算，

计息规则不变。

7、债券期限：根据《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3年兑付安排公告》，发行人已与“18鹏博债”持有人

达成一致的兑付方案，已签署展期协议的债券持有人同意对其持有的“18鹏博债”

在原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到期兑付日后展期一年。根据《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4年兑付安排公告》，本

期债券在原到期兑付日 2024年 4月 25日后再次展期半年，展期至 2024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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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付息日：根据《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3年兑付安排公告》，本期债券自原募集说明书约定的

到期兑付日后后展期一年，展期期间付息日为 2024年 4月 25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延后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根据《鹏

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4

年兑付安排公告》，本期债券在原到期兑付日 2024年 4月 25日后再次展期半年，

展期至 2024年 10月 25日，再次展期期间付息日为 2024年 10月 25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

息）。

9、兑付日：根据《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3年兑付安排公告》，本期债券自原募集说明书约定的

到期兑付日后展期一年，展期后债券兑付日为 2024年 4月 25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延后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根据《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4年兑付安排公告》，本期债

券在原到期兑付日 2024年 4月 25日后再次展期半年，展期至 2024年 10月 25

日，本金到期后一次性兑付，再次展期后债券兑付日为 2024年 10月 25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

计利息）。

10、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根据《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4年兑付安排公告》，本期债券在原到

期兑付日 2024年 4月 25日后再次展期半年，展期至 2024年 10月 25日，本金

到期后一次性兑付，展期期间的票面利率，将以持有人持有的“18 鹏博债”的剩

余面值为计算依据，按 8.00%/年的利率计算，计息规则不变。

11、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采取无担保方式发行。

12、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18鹏博债”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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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联合资信”）于 2022年 3月 17日出具了《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下调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券信用等级的公告》（联合

[2022]1777号），将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 A下调至 BBB，将“18鹏博债”的

信用等级由 A下调至 BBB，评级展望为负面。根据发行人 2022年 4月 26日披

露的《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8鹏博债”2022年第二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已审议通过《关于取消本期债券信用评级或更换信用评级

机构的议案》。2022年 5月 11日，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披露《联合资信

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券

信用评级的公告》（联合[2022]2889号），终止对发行人主体及“18鹏博债”的信

用评级，并将不再更新公司主体及上述债项的评级结果。

14、债券受托管理人：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期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本期重大事项：发行人披露《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

事长、董事、副总经理辞职及选举公司董事长、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

告》

2024年 9月 19日，发行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鹏博士电信传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长、董事、副总经理辞职及选举公司董事长、补选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

董事长杨学平先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鹏先生的辞职报告。公司董事长杨学

平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董事长、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

委员会委员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王鹏先生申请

辞去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的职务。

公司于 2024年 9月 18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补选公司第十二届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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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选举杨学忠先生为公

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

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规

定，补选董事杨学忠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张范先生

为第十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补选董事杨

学忠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补

选董事杨学忠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本次完成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后，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

成人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主任：杨学忠；成员：张范、林楠

2、提名委员会，主任：武惠忠；成员：杨学忠、林楠

3、审计委员会，主任：何云；成员：林楠、武惠忠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林楠；成员：杨学忠、武惠忠”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长城证券作为 “18鹏博债”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长城证券在获取相关资料后，作为受托管理人，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报告。

长城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上市公司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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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

人职责。

四、投资风险提示

长城证券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人上述重大事项，注意投资风险，并做出独立

判断。

五、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丁锦印、陈冬菊

联系电话：0755-23930448

（以下无正文）




	声明

